
















附件 2： 

广东省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土地估价实地查勘工作指引 

 

为贯彻落实《土地估价与登记代理行业有序复工工作指

引》（中估协发〔2020〕6 号），规范各会员在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对宗地位于广东省范围内的土地估价实地查勘工作，制定本

工作指引。 

实地查勘是《资产评估法》规定的评估法定程序，也是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和《农用地估价规程》的基本要求。

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在通行和现场安全可控的条

件下，土地估价师应实施实地查勘。在疫情没有解除之前，

估价师和现场协助人员均应做好安全防疫，佩戴口罩、手套

等必要的防护设施，与可能接触的其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亦可采用免接触方式，单人多部汽车同行，通过手机保持视

频连线完成宗地现场及周围查勘工作。 

如因疫情防控采取的交通管制、隔离管制，致使估价师

无法进入或因健康、安全风险大不宜进入实地查勘的，估价

机构应与委托方协商，推迟估价项目的实施。如不可延期，

估价机构在委托方出具书面同意函件的前提下，应要求委托

方指定领勘人，在评估现场进行配合，估价机构可参照本工

作指引，组织土地估价师实施在线查勘。 

第一条  土地估价现场在线查勘定义 

本工作指引所称土地估价在线查勘,是指土地估价师与



委托方指定的现场领勘人联系，通过实时定位和即时视频通

讯手段，对照委托方提供的不动产权证资料，按照一定的顺

序，引导现场领勘人完成宗地内外的拍摄，同期实现估价师

充分了解待估宗地的区位、权属和实物状况的过程。 

第二条  土地估价委托方出具的书面同意实施在线查

勘函件的主要内容 

估价机构应与委托方协商，由委托方出具书面的同意实

施在线查勘函件，主要内容有： 

1.已经收到评估机构的风险告知，同意实施在线查勘; 

2.指派领勘人与估价师进行配合，并对领勘人的行为负

责； 

3.对领勘项目权属文件、领勘过程中提供的其他资料、

领勘宗地位置的真实性、宗地内情况展示的完整性负责； 

4.了解在线查勘方式的局限性，对估价机构和估价师的

此项行为无质疑，未来不会就此提起指控； 

5.委托方此项违约的责任。 

委托方非土地使用权人的，应出具土地使用权人相关授

权文件或者司法部门有关文书。 

第三条  在线査勘准备工作 

（一）硬件、软件设备准备 

1.电脑（台式机和笔记本均可，需有麦克风和摄像头），

下载安装录屏软件，以全程录制微信视频通话，保证影音同

步录制。 



2.手机，可微信实时定位和视频通话。 

（二）资料准备 

1.委托方提供宗地红线图、出让合同、不动产权证、规

划资料等权属资料； 

2.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估价师查询近期土地市场成

交案例，周边类似房地产市场状况。 

3.设计查勘路线。建议估价师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并

利用卫星地图等影像资料进行必要的前期准备，如宗地形状、

周边利用状况等，设计查勘路线。 

（三）与领勘人联系，确定领勘人身份 

估价师出示和表明身份，领勘人须为委托方或委托方代

表，并提供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 

（四）查勘培训 

1.给领勘人发送查勘表电子版，指导对方据实填写并签

字后发回； 

2.按规范规程简要培训，由土地估价师线上指引对方，

查勘估价对象，填写现场查勘表，进行现场查勘工作。 

3.保证视频通讯设备质量，摄像头清晰，像素高，拍摄

时取三维影像，全景、近景结合，不晃动，画面清晰，关键

部位要平稳停留几秒，便于视频截图。 

第四条  在线査勘流程 

（一）远程定位，确定委估宗地位置。 

估价师和现场领勘人用手机同时打开微信、钉钉等软件

实现“共享实时位置”，找到领勘人位置，放大截屏确认。



宗地位置可通过对待估宗地形状有明显影响的代表性界址

点逐一定位。 

（二）登录连线 

估价师登录电脑微信，打开录屏软件，与领勘人建立视

频通话，录制在线查勘过程。 

以待估宗地为背景，估价师和领勘人同时入镜，拍摄完

后截屏留证。 

估价师提醒领勘人转换镜头，拍摄待估宗地。 

（三）拍摄路线 

1.待估宗地拍摄：土地所临道路的名牌或相邻标志性建

（构）筑物——四至界限（道路、建筑物）、景观——基础

设施通达情况——土地内景和通平情况。 

2.周边土地利用状况。 

（四）在线查勘的特别注意事项 

估价师应勤勉尽责，全面细致，谨慎观察，必须就以下

各重点事项完成判断： 

1.位置的真实性，详实记录四至状况； 

2.地上建筑物、构筑物是否与权属资料相符，同时核验

权属资料原件与复印件或扫描件是否一致； 

3.宗地内实际开发利用程度； 

4.规划与周边土地利用的匹配性、是否达到最有效利用； 

5.关注有无对土地利用不利的情形，如有无视频可能感

受不到的废水、废气污染或其他不良影响； 

6.如果是空地，是否涉嫌闲置； 



7.拟采用的评估方法中可能涉及的待估宗地中各项因

素的状况。 

第五条  估价报告特殊说明事项 

在估价报告特殊说明事项中应就报告出具日期、实地查

勘方式、领勘人的身份与责任、委托人对所提供资料的责任、

因采用在线查勘方式可能给委托人及报告使用人带来的风

险等进行详细说明。参考示例如下：  

1. 委托人出具书面《同意实施在线查勘说明》情况。

本项目委托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机构已经与委托方就项

目是否可以先做基础性的工作、实地查勘和出具估价报告日

期延后、疫情期间实地查勘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过充分沟通。

因待估宗地所在区域实行交通管制（隔离管制），估价师无

法进入（进入实地查勘风险太大），但抵押人因防疫抗疫生

产急需抵押贷款，委托方也因审查需要必须出具抵押报告。

本机构和估价师已经与委托方达成一致意见，委托方自愿出

具《同意实施在线查勘说明》，指定领勘人现场配合，保证

所查勘估价对象完全真实，与我机构估价师一起实施在线查

勘。 

2.依据不足假设。估价师实施在线查勘，未亲临现场，

但委托方承诺：领勘人所领勘土地为估价对象本身，视频中

土地状况为估价对象真实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介绍和误导，

也不存在故意隐瞒宗地瑕疵或不利条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

切法律责任。故本报告设定委托方指定领勘人协助估价师在



线查勘的现场状况真实。需要提请委托方和报告使用人注意

的是，估价师通过在线查勘与亲临实地踏勘有感受全面度、

准确度的差异，因此我机构将在疫情解除之后，请委托方协

助补充实地查勘，如与在线查勘存在较大遗漏和差异，对待

估对象价值有影响的，我司将收回本评估报告，重新评估。 

3．不同评估目的估价报告使用注意事项提示。 

以抵押报告为例：应委托方要求，本机构及估价师采用

了在线查勘方式，也提示了可能存在的风险，已经尽到勤勉

尽责义务，建议委托方遵循谨慎原则确定放贷比例等。 

4．关于疫期出具估价报告有效期的特别提示。 

因本报告在疫情防控期间出具，采用了在线查勘现场方

式，地产市场也可能在短期内发生较大变化，故本报告有效

期为 3 个月。 

第六条 留证存档 

估价机构应将有关在线查勘、机构内部关于市场的分析

等过程中的所有谈话记录、邮件往来、音频、视频等电子资

料完整储存于土地估价报告档案中。 

第七条 疫后补充实地查勘 

疫情过后，应当补充实地查勘，查勘记录存进原报告档

案。若在线查勘有明显遗漏或差异但对价值不构成影响的，

应及时向报告使用人做出详细补正说明；对价值有影响的或

实地现场查勘发现重大不符的，应重新评估，协调委托方采

取收回原评估报告等补救措施，并及时将有关情况向自然资



源部土地估价报告备案系统和省级以上行业自律组织报备。 

笫八条 本指引为推荐性行业指引，无强制性，土地估

价机构和土地估价师滥用在线查勘方式，故意造成委托方或

者第三人经济损失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九条  若广东省各个城市疫情出现差异，以政府宣布

的当地疫情解除之日作为本指引自动失效之日。 

第十条 本指引由广东省不动产登记与估价专业人员协

会负责解释。 


